
 

 

 

 

 

 

 

 

 
 
 

 

 

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相关的税务事宜 

 

房地产行业是受税务规定影响较大的行业。在美国购买房地产的外国投资者（非居民外国人）必须

遵守相关税务和申报要求。作为外国投资者，如果不满足税务居民外国人定义，那么您在税务上称

为非居民外国人，包括外国个人或外国商业实体。 

 

根据税务居民身份的定义，美国税法意义上的居民包括公民或绿卡（永久居留权）持有者，和满足

实质性居民测试的外国人。满足实质性居民测试指：（1）一年内在美国居住 183 天或以上；或者

（2）在过去三年内总共居住达 183 天或以上，计算方法为当年在美国居住满 31天，上年度在美国

居住天数的 1/3，前年度的居住天数的 1/6。 

 

本文主要解释外国个人在美国投资房地产而产生的相关税收问题。 

 

一、 美国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是一种基于房地产价值所征收的税款。房地产税由各州政府进行征收，且各州税率

有所不同。根据当地法律，房地产所在州或郡等相关部门会根据预估的销售价值或上次购置

该房地产时的价格，定期进行价值评估，以确定计算房地产税的税基。 

 

二、 租金收入的相关税务事宜 

 

从位于美国的不动产获得的租金收入和其他收入均为美国来源的收入，需要在美国缴纳所得

税。根据投资者的管理参与程度及持有目的，来自该房地产的租金收入可分为与外国投资者

在美国的经济活动无紧密关联的收入和有紧密关联的收入。 

 

一般而言，外国个人持有该美国不动产作为被动投资，而且不参与日常的管理，那么由此产

生的租金收入被视为与美国的贸易或业务没有紧密联系，应按租金收入总额的 30％（或根据

税务优惠协议规定更低的税率）进行征税。租户或委托的预提机构必须对租金的 30%进行预

提，并且定期申报提交至联邦税务局。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预提税额足够，外国投资者就无

需每年提交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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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持有该不动产目的是用于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收益，并且如同管理

公司一样参与该不动产有关的决策管理，那么此时的租金收入将被认为是与美国的商业和贸

易活动有紧密关联。此时，投资者无需预扣预缴 30%的税额，只需根据租金收入的净利润缴

纳相应所得税（10%-37%）。净利润指总租金收入扣除与该房产有关的费用，比如贷款产生

的利息支出和广告费用。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个人必须从美国联邦税务局申请持有美国个

人纳税识别号码（ITIN），并且每年按时提交税表，即使净利润为亏损。需要注意的是，外

国个人需要向租户或委托的预提机构提交 W-8ECI 表格以免除 30%的预扣预缴税额。 

 

三、 处置房地产时的相关税务事宜    

 

外国个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美国房地产所得的收益属于来源于美国的收入，并被视为与

美国的贸易或业务活动有紧密关联。此时，外国投资者必须缴纳资本利得税和 FIRPTA 规定的

预提税。 

 

1、 资本利得税 

 

外国投资人持有的超过一年的不动产进行出售而产生的收益，属于长期资本收益，需要

根据 15%或 20%的税率（由个人应纳税所得额决定）对该资本收益进行征税。 

 

2、 FIRPTA 预提税 

 

外国个人卖出其持有的美国房地产，需要按照 FIRPTA 预提税款，通常由买方完成预提

过程。因此，如果您是卖方，则无需预提并申报至联邦税务局。如果您是买方，您首先

需要了解卖方是否为外国人。如果卖方是外国人，那么买方需要在交易完成后的 20 天

内预提适当的税额，并提交表格 8828，表格 8828-A，和相应的预提税款至联邦税务局。 

 

根据 FIRPTA，对于买方在美国持有的个人住宅以外的房地产，及买价超过 100 万美元

的个人住宅，需根据房地产售价或市场公允价值，二者取较高值，按照 15%的税率进行

预提。对于购买价格不超过$ 300,000 的个人住宅，买方无需预提；对于其他个人住宅，

除非购买价格超过 100 万美元，否则买方将按照 10％的税率进行预提。 

 

FIRPTA 预提税不是实际的应缴税额。如果预提税额超过实际应缴税款，包括所得税和

资本利得税，那么该外国投资者在提交个人税表时，应申请相应的退款。 

 

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的规定，处置美国房地产而产生的 10%或 15%的 FIRPTA 预扣

预缴税额可以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签发的预扣预缴证书进行一定额度的减免。如果

满足一定的要求，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免除 FIRPTA 规定的 15%的预扣预缴税，比如购

买低于 30 万美元的自住房，非投资性房产时，无需预提 FIRPTA 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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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国遗产税 

 

外国投资人去世后，其所拥有的所有在美国的房地产应缴纳美国遗产税（以及任何适用的州

遗产税）。外国人的遗产税免税额是 60,000 美元；超过 60,000 美元的资产，需根据 40%的

遗产税率进行征税。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

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kaizencpa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http://www.kaizencpa.com/

